附件5
合肥物质院保密要害部位专用设备带入审批表
（授权人员专用）
	申请部门
	
	申请人
（使用人）
	

	要害部位名称
	

	拟带入设备名称、密级和编号
	

	带入时间
	

	带入理由和用途
	




	要害部位管理责任人审核
	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要害部位所属
部门负责人审批
	
[bookmark: _GoBack]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备注：
1.严禁将具有无线功能的设备、手机等智能便携电子设备带入保密要害部位。确因工作需要带入安全保密专用便携电子设备的：授权人员带入的填写此表，非授权人员填报《合肥物质院非授权人员进入保密要害部位审批表》。
2.该表由要害部位留存。


